
自觉做到疫情防控不放松

■晨曦

近日，郑州等地相继发生新冠肺炎疫
情，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公告，强调要“严防人员聚
集，严防疫情传播”，呼吁市民“自觉履行
防控主体责任和义务”“贡献出我们每个
人的力量”。

诚然，疫情防控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
全，需要每个人付出努力。 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每一个人都是战斗主体。 相信事
到如今，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如何防

控疫情绝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但问题的
关键是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似乎对疫情
防控心生懈怠了，把疫情防控当成一件麻
烦事，从而心生侥幸，认为没必要做好个
人防护。

殊不知， 疫情防控容不得一丝懈怠，
尤其在当前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每个人
都应自觉担好应尽的责任，把“不放松”贯
穿于疫情防控工作始终。我们要自觉做好
科学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要自觉做到不聚会聚餐，少去
或不去人员聚集的场所，以“独善其身”达
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的。同时，还
应自觉服从组织和单位安排，努力在各自
的岗位尽一份责、出一份力，形成上下联
动、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只要每一个人
从我做起，扛起责任 ，坚定信心 ，众志成
城， 就能汇聚起疫情防控的磅礴力量，打
赢这场群防群治的阻击战。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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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救粮湿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连续多日大雨之后，华北出现难得
的晴好天气。 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河
南、河北等地要迅速行动 ，企业 、农户
齐动手，做好防粮湿工作。

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是夏粮生产
大省。 河南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
量四分之一， 四省合计占全国夏粮总
产量六成多。 这场强降雨发生在夏粮

收割基本完成之后， 当务之急是把降
雨对夏粮储运加工环节的影响降至最

低。 当前，粮农手里粮食存量大，防潮
防湿手段有限。 有关部门要及时行动，
切实做好小麦防湿以及湿粮处置工

作。
要抓紧时间晾晒。各地要组织粮食

收储企业，利用一切晾晒场地，为群众
提供晾晒服务；要引导群众利用房顶、
院内硬化地面或地面铺设塑料布等方

式，对粮食进行自然晾晒；要充分利用
空仓及通风设施提供通风服务。

要提供烘干服务。对适宜烘干的过
水粮食， 农机服务部门要大力动员农
机合作社， 积极利用谷物烘干机为群
众服务； 供销社系统要利用自有烘干
设备，主动帮助群众烘干粮食。

要抓紧收购工作。据国家粮食和储
备局最新数据，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
逾 4000 万吨， 整体收购进度仍快于近

三年平均水平。 确保四省夏粮颗粒归
仓同时抓好秋粮生产工作， 意义十分
重大。

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不符合食用标
准的过水受潮粮食，各地要引导饲料、
酒精等工业企业设点收购， 帮助农民
售粮变现减少损失。 要严格执行国家
规定，妥善处置湿化霉变粮食，决不允
许其流入口粮市场。

（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学会对违法采集使用人脸信息说“不”
■朱巍

2021 年 8 月 1 日起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司法解释”）正式实施。 这
是我国首个关于人脸识别适用民

事法律问题的法律文件，对个人
信息权利保护与平台责任界定，
都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

从两年前 “人脸识别第一
案”， 到今年 3·15 晚会曝光的知
名门店非法采集人脸数据事件，
再到滥用人脸信息的大数据杀

熟， 人脸信息已经成为公众最为
关心的敏感信息。 人脸信息之所
以重要，原因在于其不仅是人的
面部肖像特征，而且还与个人的
金融信息、身份信息、行为信息等
密切相关。

尽管人脸信息对自然人如此

重要，但其法律性质仍然是民事
权利，也就是说，如果自然人自己
事先同意授权，那么，信息处理者
就会合法采集并使用这些信息。
从实践看，信息处理者拿到我们
事先的“同意”似乎并不困难，要
么直截了当通过“用户协议”的方
式获取，要么耍点花招通过与其
他权利“捆绑”、作为提供服务的
“对价”拿到，再或者在一些特殊
情况下通过欺骗、强迫，或变相强
迫等方式获取“同意”。

从“同意权”角度看，民法典
等其他法律仅明确了人脸信息作

为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获取自
然人同意是最重要的合法使用要

件之一，但没有明确，以非法方式
获取同意的类型维权问题。 毫无
疑问，这些后续问题，无论是对人
脸识别法律规制，还是对自然人
合法权利保护来说都是最重要

的。
司法解释规定， 信息处理者

在获取自然人同意授权前，应明
示人脸信息处理规则，以及使用
目的、方式和范围。 自然人同意
的前提，应该是建立在信息处理
者充分告知，权利人充分知情的
基础上，如果信息处理者连规则
都不明说，这种事先同意授权当
然属于违法行为。

比如， 我们在使用某款 App
时，经常会遇到需要进行人脸识
别的情况，很多情况下，App 平台
仅告知需要识别的目的，使用方
式和范围都没有明确告知。 按照

司法解释规定， 信息处理者缺乏
充分告知所取得的同意授权，属
于侵权行为。

比如“人脸识别第一案”中，
权利人在购买年票时， 经营者没
有明确需经过人脸识别才能入

园， 后来经营者以店堂告示的方
式告知权利人， 只能通过人脸识
别才能进园游览。 这种方式既不
能表示获取了权利人的同意，也
没有告知权利人完整的信息使用

范围和方式， 当然不属于合法授
权。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网络小

说、网络游戏和视频服务，用户想
要获取更多的服务就必须在已经

完成注册信息基础上进行人脸识

别， 这是典型的以网络服务换取
用户人脸信息的行为。 司法解释
明文规定， 除非人脸信息属于产
品或服务必需之外， 其他用人脸
信息“换取”服务或产品的行为都
是侵权行为。 这种行为既违反了
商业伦理，也违反了司法解释，即
便事先得到用户同意， 也不影响
侵权责任的承担。反过来看，如果
某款游戏为了依法建立的防沉迷

系统，需要使用者的人脸信息，因
其合法目的， 在充分告知和监护
人的同意下获取使用者的人脸信

息就属于合法行为。
实践中， 我们也经常遭遇一

些强迫索权， 或者与其他权利捆
绑授权的情况，如果用户不同意，
就无法享受一些特定服务。比如，
在一些小区需要人脸识别进入、
一些售卖亭只能使用人脸识别支

付、 购买某项产品或服务需要绑
定人脸信息、 注册某些服务需要
人脸信息等等。 用户为了实现交
易需求，不得已进行了“违心”授
权。按照司法解释规定，以上这些
授权都因存在捆绑、 强迫或变相
强迫等情况归于侵权类型。事后，
权利人既可以向信息处理者提出

删除要求， 也可以向法院提起侵
权之诉。

必须强调， 信息处理者所获
得人脸信息的授权，不存在“永久
性”授权，其期限应与接受产品或
服务期限契合， 任何超过期限范
围的授权， 或者超越使用目的的
授权，以及违反个人信息合法性、
正当性和必要性范围的授权同

意，都属于违法行为。该怎么对人
脸识别说“不同意”，司法解释给
予我们的法制工具要学会充分使

用。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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